課程教學大綱
	課程名稱(中文)：
	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
	開課單位：
	法學院

	課程名稱(英文)：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ing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
	課程代碼：
	

	授課教師：
	蘇佩鈺
	分機：
	

	
	
	E-Mail：
	

	學分數：
	   2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級別：
	法學院高階主管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概述：
	    大多數實施犯罪的目的在於獲取金錢，唯有切斷金流，讓犯罪者無法保有其犯罪所得，始可能發揮其嚇阻力，故洗錢防制網絡之建立有其必要性。另因科技及武器之先進，恐怖活動或大規模武器擴散行為皆關乎全世界安危，經由阻斷資助恐怖組織、分子及大規模武器擴散國家的金流，才能遏止該等行動。本課程主要以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含資武擴）為中心，講授國際規範、國家政策、國內法令及相關案例等議題。　　授課大綱如下:

壹、洗錢防制國際趨勢與相互評鑑程序
  一、歷史背景及洗錢定義
  （一）處置（Placement

  （二）多層化（Layering）

　（三）整合（Integration）
  二、國際組織
  三、國際對於追查金流規範與效能之要求
  四、相互評鑑程序
  五、最新國際趨勢
貳、防制洗錢打擊資恐及資武擴國家政策
  一、國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風險評估程序
  （一）2018年國家報告
  （二）2021年國家報告
  （三）2024年國家報告
  二、策略藍圖
  （一）四大策略目標
  （二）九大重點領域
  （三）二十四項精進計畫
參、洗錢防制法之介紹
　一、立法沿革
  二、修法重點
  （一）112年6月
  （二）113年7月

  三、洗錢防制立法政策
　（一）行政方面
　（二）刑事方面
  四、金融機構及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一）金融機構
　（二）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人員
　五、洗錢防制之預防措施
　（一）內控內稽制度
　（二）客戶盡職審查、PEPs及實質受益人
　（三）留存交易紀錄
　 (四) 通報義務(STR、CTR、ICTR)
  （五）第6條、第11條

　六、洗錢之刑事責任
  （一）第6條：VASPs及第三方支付之行政暨刑事責任
  （二）第19條、第20條：一般洗錢罪及特殊洗錢罪
  （三）第21條、第22條：收簿手及人頭帳戶
  （四）第23條：法人刑事責任
  （五）第24條：洩漏STR訊息
  （六）第18條、第25條：凍結、沒收及擴大沒收

  （七）第29條：控制下交付
　七、強化機關間暨國際合作
　（一）洗錢防制基金之設置
  （二）加強國際合作：防制措施、沒收犯罪所得之返還與分享、
        互惠規定、情資分享
  八、前置犯罪威脅實例及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裁罰案例
  （一）前置犯罪威脅實例
  （二）違反洗錢防制規定之裁罰案例（國內及國外）

肆、資恐防制法之介紹
  一、打擊資恐及資武擴之國際趨勢
  二、立法沿革

  三、草案修法重點
  （一）增訂資武擴定義
  （二）完備目標性金融制裁之規定

  （三）主觀構成要件之修正
  （四）資武擴罪刑化

  四、資武擴案例及目標性金融制裁實例

	教學目標：
	本課程目標在透過國際規範、國內法令及案例之介紹，使修課同學對於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資武擴之現狀、趨勢及基礎理論能有初步瞭解，並進而提昇對該領域之認識。

	教學方式：
	本課程由教師授課，具體上課日期另行通知。

	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
	本課程主要係針對防制洗錢、資恐及資武擴問題有瞭解興趣的學生所開設，提供修課同學一個更能深度認識相關問題的場域，可增進高階主管專班的同學對相關社會問題理性思辨的機會。


	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1、 教師專長：
	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資武擴之國內法令暨國際規範

	
	2、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
	曾任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秘書，負責我國洗錢防制法及資恐防制法之修正、國家政策之擬定，多次率團出國參與洗錢防制國際組織會議，並有國際評鑑員資格

	成績計算方式：
	本課程會有期末考及報告，並結合平時成績。

	參考書目：
	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建議、評鑑方法論及指引，至其他相關參考資料課程時會予說明。

	備註：
	無


